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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九十年一月份

2日 △兩岸小三通在金門、馬祖兩地正式啟航。

△股市今起延長交易時間，收盤延至下午 1時 30分，並恢復 7%跌幅限制，且允許外

資 100%投資我國上市上櫃公司。

3日 △行政院公布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案，將節約能源設備及風力發電

設備等納入投資抵減適用範圍內。

4日 △立法院通過 9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財政部國庫署公布 90年公債發行計畫，全年舉債額度為 2,600億元。

7日 △全國經濟發展會議閉幕，會議結論包括簡化企業併購相關法令、放寬大陸投資項目、

鼓勵地方政府吸引投資與提昇政府效率等。

9日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與美商高盛簽署備忘錄，將合資設立資產管理公司，總資本額為新

台幣 100億元。

15日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520號解釋文，指出停建程序有瑕疵，政府應於事前向立法院

提出報告變更核能發電廠的興建。

△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開幕，會議主題為「以科技引領國家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產官

學界共 1,340位專家與會。

17日 △行政院通過「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具體執行計畫，57項計畫將分 5年推動完成，總

經費 364億元。

民國九十年二月份

2日 △中央銀行調降貼放利率各 1 碼，調整後重貼現率為 4.375%，擔保融通放款利率為

4.75%。

6日 △財政部大幅降低銀行信託部及信託公司提存「信託業賠償準備金額度」規定，由原先

提存信託資金的總額 15.125%降到每家 5,000萬元。

8日 △央行發布新任監事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麥朝成、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陳正澄及台大法

律系教授劉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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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匯局自即日起調降各天期存（儲）款利率，調整後 1年期和 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均

降至 5.25%。

11日 △財政部要求明年底前所有保險業資本額須達 20億元，目前尚有國華等 8家產險公司

未達標準，財政部擬藉此推動無力增資的公司合併。

12日 △聯電、台塑兩大國內旗艦企業決定暫緩國內的大型投資計畫；聯電南科總投資額5,188

億元的 12吋廠「群聚計畫」，將緩建或縮減；台塑主導的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百億元

投資案也將停止進行。

13日 △第一銀行、大安銀行及泛亞銀行宣布將合併，一銀為存續銀行，另兩家銀行消滅，三

合一後的一銀市場佔有率可望超越土地銀行，成為我國第三大銀行，僅次於台銀、

合庫。

△在法務部的同意下，台塑企業開發的麥寮工業港、碼頭土地確定可售給台塑企業。

△郵匯局自即日起調降 1、2、3年期定儲機動利率 0.1個百分點。

14日 △行政、立法兩院院長簽署核四復工協議書，並宣布核四即起復工。

15日 △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公布指數第一季結構性調整結果．其中並未針對

台股做任何變動，確定 5月底台股權值不做調整，仍維持 80%。

△行政院財經小組通過「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適用範圍標準」，熱門的基因工程等生技

產品與 3C工業等將可享租稅優惠。

19日 △財團法人生技中心規劃成立生技創業基金，由行政院開發基金與民間業者共同集資

50億元以上，投資國內外生技公司，並以一定比率的基金，優先投資自海外引進技

術的生技公司。

20日 △財政部公告發行「90年度甲類第三期中央政府公債」500億，期限 15年，訂於 3月

1日開標，3月 6日發行。

27日 △行政院規劃之「改革金融體制」專案已於總統府九人小組會議中獲准同意，並確定要

推動房地產抵押權證券化。

民國九十年三月份

１日△行政院通過「擴大公共投資提振景氣方案」，今年將增加 99項重大建設計畫，並辦

理 752.7億元追加預算。

2日 △工業局發函各工業區，同意自 90年 1月起至 91年底，暫緩強制買回廠商閒置土地。

△交通部電信自由化工作小組決定，大幅放寬第一類電信事業外資持股比率，外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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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從現行 20%提高為 49%，直、間接持股合計上限由 60%提高至 74.5%。

4日 △行政院內閣小幅改組，更動環保署、原子能委員會及國家科學委員會等三部會首長。

5日 △中央銀行宣布自 3月 6日起，調降重貼現率與擔保融通利率各半碼，調整後重貼現率

為 4.25%，擔保融通放款利率為 4.625%。

6日 △陳水扁總統宣示 90年度將以8100億元公共建設預算，啟動「綠色台灣、活力台灣、

速度台灣、優質台灣、魅力台灣」等五大國家建設方向，以維持經濟成長，並減輕

失業問題。

△財政部配合銀行法修正，引進大額暴險觀念，增訂對同一關係企業授信上限，不得超

過銀行淨值 40%，其中無擔保授信上限為 15%。同時，公布銀行轉投資新規定，未

來銀行轉投資金融相關事業從寬；轉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則從嚴規範，資本適足率

須達 9%，逾放比率須低於同業等，未來重大公共建設及科技、通訊事業投資受衝擊最

大。

7日 △行政院開發基金委員會通過「加強投資提振景氣計畫」，預計三年內提供 200億元加

強投資，刺激產業發展，並自即日起受理申請。

△交通部主動介入公共工程承包商財務問題，協調財政部對資金調度困難的業者，專案

提供融資。

9日 △證期會宣布大幅放寬外資匯出入規定，其中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FII）經許可投資國

內證券，應匯入資金並結售成新台幣的期限由一年延長為二年。此外，QFII 投資額

度，改採總額控管方式，QFII 匯入資金淨額不得超逾核准額度，在額度內可自由匯

入、匯出資金。新制自 5月 1日起開始實施。

12日 △經濟部工業局整合十大產業，成立台灣產業全球電子市集論壇，宣布5月推出整合性

入口網站，三年內推動 1萬家企業上網，並達成至少 10萬筆交易目標。

13日 △達碁科技與聯友光電宣布合併為「友達光電」，合併後股本達 297億元，僅次於南韓

三星電子，成為全球第二大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廠。

14日 △中華信評調降台銀評等展望，但調升中央信託局評等。

15日 △財政部宣布自 4月 1日起，取消 894項外銷商品沖退稅，將增加部分外銷商品的原料

關稅成本。

18日 △台電核能三廠凌晨發生我國核電史最嚴重事故，進入第三級緊急狀態，喪失電力超過

二小時，幸未造成放射性物質外洩。

20日 △中華電信宣布自 4月 1日起，調降國際電話、國內長途電話、出租電路、整體服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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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網路（ISDN）等四項業務資費。其中國際電話費率平均降幅達 35%，國內長途電

話費率降幅為 18%。

△東元與聲寶兩大家電廠商宣布合併為「東元聲寶公司」，東元為存續公司，為我國家

電業最大合併案。

21日 △立法院財委會決定，自 90年 7月起至 94年6月止，金融業營業稅合計約1200億元，

將專款作為金融重建基金（RTC）財源，用以解決基層金融問題。

△行政院院會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草案」，符合轉型之金融業須於本法實施之一年內

申請設立，未獲准者須於五年內出脫持股減少董事席次。

23日 △郵匯局四度降息，自即日起調降 1、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 0.18個百分點。

26日 △行政院永續促進就業小組決定緊縮擴大公共投資方案中外勞僱用比率，並加速評估開

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

△行政院長張俊雄指示，失業勞工支領失業給付期間續享健保給付。本項措施給付對象

並包括失業勞工眷屬，惟屬貸款性質，俟失業勞工恢復工作後，應無息分期清償所

欠健保費。

△中美智慧財產權雙邊諮商會議，我方同意修法延長電腦著作權保護期限，提供著作權

人死後 50年保護期。

27日 △銀行公會理監事會決議年底前到期的企業紓困展延案一律展延半年，最晚可展延至明

年 6月。此外公會並同意對失業勞工房貸本金展延半年，每戶最高額度 600萬元，

失業勞工認定由勞委會定義。

28日 △行政院院會通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整合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

等金融業的政策及監理事權，並賦予金融監理調查權。

△行政院院會通過「土地法修正草案」，開放外國人來台投資不動產。

△立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及司法委員會聯席審查通過「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藍

領外勞來台工作期限將從現行三年放寬為六年，且雇主聘僱外勞免繳保證金。

29日 △中央銀行理監事會決議自 3月 30日起，調降重貼現率與擔保融通利率各半碼，以提

振景氣。調降後重貼現率與擔保融通利率各為 4.125%與 4.5%，為歷年最低水準。

△行政院勞委會與財政部會商敲定三類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申請展延繳付房貸本息的資格

認定標準。

30日 △行政院勞委會解釋每周法定工時從平均 48小時縮減為 42小時後，縮減的 6工時出勤

視為加班，至於雇主能否因縮減工時減薪，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


